
一、股权出资的内涵

所谓股权出资，是指股东或者发起人以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出资，投资

于新设立的或者已存续的目标公司的行为。

以股权作为出资，实际上是股权转让，是股东将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转

让给新设立的或者已存续的目标公司所有，使得新设立的或者已存续的目标公司

成为其他公司的股东，对新设立或者已存续的目标公司而言，不异于自己在设立

或增资扩股的同时对外进行了投资。

二、股权出资的法律依据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工商总局令第 64 条，自 2014年 3 月 1日

起施行)

第六条 股东或者发起人可以以其持有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以下称股

权所在公司)股权出资。

以股权出资的，该股权应当权属清楚、权能完整、依法可以转让。

具有下列情形的股权不得用作出资：

(一)已被设立质权;

(二)股权所在公司章程约定不得转让;

(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股权所在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应当

报经批准而未经批准;

(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不得转让的其他情形。

三、股权出资的限制条件

限制流通的股权包括受其他股东或审批机构意志、因现行法律规定的约束而

受限制等类型。



如《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应经其他股东过半数

通过。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因素，为保

障公司经营稳定而设。

另一类是《公司法》和《证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如《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如果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或股份有特别限制和要求的，股东以股权出资

时，不得违反这些规定，这类股权同样不具备股权出资的适格性。

第一百四十一条第 1款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份转让期限限制的规定，

是因为发起人在股份公司中具有特殊地位，一方面为了保障公司成立初期的财产

稳定，同时也避免发起人借设立公司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四、股权出资的法定程序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

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股权作为非货币财产也必须履行上述程序。

五、股权出资的缴纳办法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产权的转移

手续。股权作为非货币财产应当区分不同情形分别按照以下方式办理财产权的转

移手续：

(一)投资人在公司设立时，依法以股权出资的，被投资公司应当在申请办理

设立登记时办理股权认缴出资的出资人姓名或者名称，以及出资额、出资方式和

出资时间登记。

投资人实际缴纳股权出资后，被投资公司应当申请办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被投资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还应

当申请办理有关投资人实际缴纳出资额、出资时间等的变更登记。

(二)投资人在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以股权实际缴纳出资的，被投资公司应

当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被投资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还应当申请办理有关投资人姓名或者名称，

以及认缴和实际缴纳的出资额、出资时间等的变更登记。

六、股权出资的价值和意义

1、股权出资能够盘活股东将资本投入到公司而沉淀下来的静态资产，丰富

了股权权能，增加了股权利用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转让的交易成本，能有效调动

投资人的积极性，促进投资。

2、通过资本链条的纽带作用，股权出资可以在维系投资人对原有公司和产

业的影响力控制力的同时，有利于公司扩大资本，实现投资向新的领域和产业转

移。

3、通过促进投资创业可以带动就业，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实现经济稳定增

长。

4、为并购业务在并购贷款之外开辟了新的途径。

5、利于企业改制、重组、上市，减少股权交易成本。



七、股权出资的负面价值

1、股权出资的本质将一项财产进行多重投资，容易产生虚增资本的情况。

大量虚增资本可能对多个公司债权人带来的损害，应当考虑从可转让性规制

入手，限制股权再出资的比例，对股权再出资，设定一个递减的比例，使股东不

至于以一个财产投资所产生的股权进行多重多次投资。

2、注册资本的信用职能弱化，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

与存在股权出资的公司进行交易，该公司的信用与其他资产出资的公司状况

相比，资本信用较差，毕竟股权价值是可变的、动态的，不易界定。

3、以股权出资，使一般的公司具有了银行的资本派生功能，加重经济风险。

银行资本派生功能的发挥受到一套完善而严格的监管体系的控制。一旦公司

有了资本派生功能，将不可能建立一套有效的监控机制进行监管。

如果某公司进行普遍的成倍的资本派生，一旦受到政策调整或行业风险，将

会引发社会经济风险。因此，建议对同一公司的股权再出资比例进行必要的限制。

4、容易导致损害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事件的发生。

以股权出资并不增加社会的实际经济总量，且增加了交易成本，使公司变成

具有资本派生功能的实体，也容易导致圈钱、洗钱的发生，或者利用股权出资恶

意转移风险。

因此，建议同一目标公司的股权不能都用来作为出资。

5、股权出资的合法化也在另一层面上掩饰了恶意收购，目标公司在接受股

权投资时应当谨慎。


